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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交通事故）现场图的种类、格式和绘制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交通事故现场图的绘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1797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形符号 

GB/T18229 CAD工程制图规则 

GB/T50103 总图制图标准 

GA40 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现场记录图 rough drawing of the scene 
勘查交通事故现场时，对现场环境、事故形态和有关车辆、人员、物体、痕迹等的位置及相互关系

所作的图形记录。 
3.2   

现场比例图 scale drawing of the scene  
根据现场记录，按规范图形符号和一定比例绘制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或局部的平面图。 

3.3   
现场断面图 sectional drawing of the scene 
交通事故现场某一横断面、纵断面或水平断面位置上有关车辆、人员、物体、痕迹相互关系的断

面图。 
3.4  

现场立面图 elevation drawing of the scene 
交通事故现场车辆、物体侧面有关痕迹、物证所在位置的局部视图。 

3.5   
现场分析图 analysis drawing of the scene 
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人员、散落物等的运行轨迹、时序及接触或冲突位置的平面图。 

3.6  
现场摄影测量 photogrammetry of the scene 
利用摄影测量技术绘制交通事故现场图的方法。 

3.7  
现场三维激光扫描 three dimensional laser scanning of the scene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绘制交通事故现场图的方法。 

 
4  现场图图纸 
 
4.1  图纸规格 
    交通事故现场图分为A型图和B型图，图纸采用70g 以上白色铜版纸或打印纸，幅面为A4。A型图

为竖装格式，见图A.1。B型图为横装格式，见图A.2。 
4.2  页边与图文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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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现场数据以图上标注的尺寸数值和文字说明为准，与图形符号选用的比例、准确度无关。 
6.4.2  图形中的尺寸，以厘米（cm）为单位时可不标注计量单位，采用其他计量单位时，应在说明栏

中注明计量单位的名称或代号。 
6.4.3  现场测量的尺寸应只标注一次。当场需要更改时，在原数据上打一横杠，在旁边写上新数据，

不可刮擦、涂抹原数据，并在说明栏中注明更改原因，由绘图员和当事人或见证人在说明栏中签名。 
6.4.4  标注文字说明应准确、简练，一般可直接标注在图形符号上方、尺寸线上方或图形符号里，也

可引出标注。 
6.5  尺寸线和尺寸界线 
6.5.1  尺寸、数字的标注方法应符合GB/T50103的规定。 
6.5.2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其两端为简明箭头型。在没有位置时也可用圆点或斜线代替。 
6.5.3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从被测物体、痕迹的固定点引出，尺寸界线与尺寸线垂直，必要时允

许倾斜。 
6.6  固定点与固定线 

固定点与固定线的标注应符合表B.2的规定。 
6.7  现场记录图绘制要求 
6.7.1  现场记录图以平面图为主。需要表示局部情况时，引出局部放大图，必要时也可绘制立面图或

断面图。 
6.7.2  现场绘图时根据需要选择适当规格图纸，以近似比例进行绘制。 
6.7.3  现场绘图时应绘制： 
  a）基准点（选择一个或几个固定物）和基准线（选择一侧路缘或道路标线）； 
  b）道路全宽和各车道宽度，路肩宽度及性质； 

    c）非水泥或非沥青道路的路面总宽、有效宽度、非有效宽度、几何中心线位置及路面性质； 
  d）遗留在路面的痕迹及与其相关物体、痕迹间的关系数据； 
  e）各被测车辆、人员、物体、痕迹等所在位置，距测量基准线尺寸及相互间距离； 
  f）3%以上的道路坡度及弯道半径； 

g）交通事故发生所涉及的路口、道路开口相对位置及宽度。 
6.7.4  绘制的现场记录图应反映出现场全貌。现场范围较大可使用双折线压缩无关道路的画面。 
6.7.5  现场记录图中各车辆、人员、物体、痕迹、标志、标线、基准点、基准线等间距，使用尺寸线、

尺寸界线、尺寸数据标注或说明。 
6.7.6  现场记录图绘制完毕，应在现场进行核对，检查各被测车辆、人员、物体、痕迹等有无遗漏，

测量数据是否准确。 
6.7.7  现场记录图应在交通事故现场测绘完成。 
6.8  现场比例图的绘制要求 
6.8.1  现场比例图以现场记录图、现场勘查笔录所载的数据为基础和依据，以现场记录图中的基准点

和基准线为基准，使用相应的图形符号，将现场所绘制的图形及数据比较严格的按比例绘制。 
6.8.2  现场比例图作为证据是现场记录图的补充和说明。现场比例图数据出现疑义时，以现场记录图

和现场勘查笔录数据为准。 
 
7  计算机制图 
 
7.1  计算机制图应用软件应符合GB/T18229的规定。 
7.2  计算机制图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1797的规定。 
7.3  应与网上办案系统结合使用。 
 
8 归 卷 

现场图绘制完成后，应装订成册归入交通事故案卷正卷，按 GA40 的规定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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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B 型图见图 A.2。 

 
 

图 A.2  B 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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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现场定位方法 

C.1  直角坐标定位法 

操作方法如下： 

a）选取基准点，并以沿道路方向为X轴，垂直道路方向为Y轴建立坐标系统； 

b）依次测量基准点到所有待测点的沿X轴和Y轴方向的距离，作为其X、Y方向的坐标，见图C.1。 

 

 
 

图C.1 
C.2  三角坐标定位法 

C.2.1  一个基准点的三角定位法操作方法如下： 

a）选取基准点，基准点应为明显易见的位置固定物； 

b）从基准点作道路中心线的垂线，取垂足为第二参考点； 

c）分别从基准点和第二参考点向待测点作直线并测量直线的长度，将待测点定位，见图C.2。 

C.2.2  两个基准点的三角定位法操作方法如下： 

a）选取两个基准点，基准点为相隔较远的明显的位置固定物； 

b）分别从两个基准点向待测点作直线并测量其距离，见图C.3。 
 

         
 
图C.2                                           图C.3 

C.3  极坐标定位法 

操作方法如下： 

a）选取某固定物为极点； 

b）选取另一固定物为基准点并与极点连接，以此连接线作为极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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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现场信息采集的数字化方法 

D.1  摄影测量方法 

D.1.1  原理及要求 

摄影测量是利用影像、像片或其它图像记录手段，通过图像处理、测量和判读，以取得测量对象的

形状、大小和空间位置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基于人眼视觉原理，应用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

以及计算机视觉等方法求出被测对象的空间坐标，进而精确描绘出其三维特征的过程。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拍摄应客观、全面、清晰地反映交通事故现场相关信息。拍摄交通事故现场时，

可设置参照标定物，记录必要的测量数据。 

应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摄影测量的设备可使用数码照相机或数码摄像机，分辨率应不低于500万像素。

使用非量测用相机进行摄影测量，应对相机进行校准。校准时所用的照片及校准结果应一并归档，注明

必要的信息。 

摄影测量相片应满足后期处理所需的其他要求，图片存储格式标准为BMP或JPG。 

D.1.2  操作方法 

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不同情况，拍摄方法可分为：水平正直摄影、水平等偏摄影、水平交向摄影、

等倾摄影和任意角度摄影等。 

相片后期处理分为以下步骤： 

a）对相片原始文件进行保存； 

b）对原始文件进行数据备份； 

c）应用摄影测量软件对备份文件进行数据处理； 

d）根据数据处理结果，进行交通事故现场比例图的绘制。 

D.2  三维激光扫描 

D.2.1  原理及要求 

以三维激光扫描仪对事故现场进行扫描，自动重建事故现场，可生成三维CAD数据。扫描仪发射

激光脉冲，通过目标反射采样原始数据，然后被扫描仪再次接收并记录。通过飞行时间的比例，测量扫

描仪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在测量过程中，激光扫描仪结合测量头进行水平360º旋转扫描，步幅有 0.0625°, 0.125°, 0.25°, 0.5°, 

1.0° 等五种选择。通过旋转棱镜，激光束以垂直的扇形来发射，覆盖垂直面180°的区域，精度为0.25°, 0.5° 

或 1.0°。扫描数据保存为LMS文件。CCD-相机（变焦）可整合到系统中，可采集全景图像或特写图像，

然后用于被扫描的物体。当扫描结束后或在扫描进行中，测量头可复位。大多数的扫描仪有三种不同的

射程范围，可根据自身的环境来选择。可在扫描过程中，转换射程范围。数据的后处理在室内，利用三

维提取软件进行处理，见图D.1。 
 




